附件1
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
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线联平  市教委主任
副组长：黄  侃  市教委委员
        张永凯  市教委委员
成  员：姚林修  发展规划处处长
              王东江 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
邵文杰  高等教育处处长
              杨江林  人事处处长
              张宪国  科学技术与研究生工作处处长
李艳春  财务处处长
              潘芳芳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
              沈聪伟  学生处处长
              徐建姝  基础教育二处处长
马宏辉  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主任
              柳燕君  北京教科院职成教研中心主任
二、领导小组职责分工
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 
1．审议贯通培养试验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措施； 
2．研究部署、指导实施全市贯通培养试验的相关工作，统筹协调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；
3．指导相关学校做好改革试验的各项工作，组织贯通培养试验跟踪评估和督促检查工作。 
（二）职责分工
1．发展规划处
负责研究制定贯通培养试验的总体方案、培养模式；研究制定试验院校招生录取方案和转段考试标准，下达试验院校和本科高校招生计划；协调解决试验院校中招录取资格等相关工作。
2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
牵头负责贯通培养试验中“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”的组织实施；指导试验院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、专业和课程建设。
3．高等教育处
牵头负责贯通培养试验中“高级外语人才培养项目”和“中外国际学院贯通培养项目”的组织实施；指导试验院校做好与本科高校的对接工作。
4．人事处
牵头负责贯通培养试验中“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”的组织实施；协调解决有关院校开展试验所需进京指标、教师编制及教师招聘相关工作。
5．科学技术与研究生处
牵头负责贯通培养试验中“高精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”的组织实施；指导试验院校做好与各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对接工作。
6．国际交流与合作处
协调试验院校学生赴境外访学研修相关工作，拓展贯通培养试验国际合作渠道；协调试验院校招聘外籍教师相关工作。
7．财务处
协调市财政局做好贯通培养试验经费保障相关工作。
8.学生处
负责试验院校学生不同学段的学籍管理相关工作。
9.基础教育二处
负责协调解决学生高中学籍及毕业证书相关工作。
10．教育考试院
会同发展规划处研究制定招生录取办法，并组织实施。
11．教育科学研究院
牵头负责对贯通培养试验的实施过程开展跟踪研究和质量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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